建筑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登记
基本信息 

	办事对象
	建筑企业
	承诺办结时限
	10工作日

	办件类型
	承诺件
	法定办结时限
	10工作日

	实施机构名称
	德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	办理形式
	窗口办理

	责任处（科）室
	德安县社保中心
	行使类型
	


咨询途径 

	窗口名称
	公共业务股窗口

	窗口地址
	德安县东风大道185号二楼社保中心服务大厅

	工作时间
	[5月1日-9月30日]上午8:30-12:00 下午13:30-17:30(法定节假日除外) [10月1日-4月30日]上午8:30-12:00 下午13:30-17:00(法定节假日除外)

	电话号码
	0792-4335939


受理条件
【予以批准的条件】 本县行政区域内的铁路、公路、水运、水利、能源、机场工程建设项目，不能按用人单位参保的建设项目使用的职工特别是农民工，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和补充工伤保险。
办理流程

	预约
	不支持预约。

	申请
	无

	受理
	符合批准条件、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予以受理；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，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；不符合批准条件的，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批准的理由。

	实人认证
	无

	办理进程查询
	0792-4335939

	办理结果
	《德安县建筑施工企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登记表》

	送达方式
	无

	到窗口次数
	1


所需材料
	材料名称

	中标通知书原件（审核后返回）及复印件，没有中标通知书的建筑企业提供建设工程直接发包情况告知书原件（审核后返回）及复印件，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，公司对公银行账号

	填写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告知单一式两份（加盖公章）


